南京市人民政府文件
	宁政规字〔2018〕1号


市政府关于印发《南京市见义勇为

评审和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府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南京市见义勇为评审和奖励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南京市人民政府
2018年6月4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南京市见义勇为评审和奖励办法
第一条  为规范见义勇为评审和奖励工作，有效保护见义勇为人员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南京市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本市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评审、奖励及其相关管理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 公安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做好见义勇为的评审确认、申报奖励以及组织实施工作。

教育、民政、财政、房产、交通运输、文化广电新闻出版、卫生和计划生育、园林、旅游等部门配合做好见义勇为评审奖励工作，并制定相关实施细则。

第四条  见义勇为评审和奖励工作，应当公开、公正、及时，遵循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原则。

第五条  发生见义勇为行为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组织见义勇为调查、核实和确认：

（一）见义勇为人员或者其近亲属申报的；

（二）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线索，举荐、申报的；

（三）公安机关依照职责调查后认为需要确认评审的。

第六条  见义勇为发生地的区公安机关应当组织见义勇为调查、核实和确认工作。见义勇为发生地涉及两个以上的，由最先受理的区公安机关组织调查、核实和确认工作。

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在地铁、公交车、出租车、水域的，相关专业公安机关可以组织调查、核实和确认工作。

调查、核实和确认见义勇为存在管辖争议的，按照《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》办理。

第七条  举荐、申报见义勇为一般应当自行为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提出，见义勇为行为有连续、持续或者继续状态的，从见义勇为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。

因本人及近亲属不知道其行为有权申报见义勇为的，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内提出。

第八条  评审确认工作一般在三十日内完成，情况复杂的，经属地公安机关或者相关专业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并告知举荐人、申报人后，可延长至六十日。

第九条  具有《南京市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，公安机关依法确认见义勇为。见义勇为人员依法应予奖励的，见义勇为基金会按照有关规定协助实施。

对获得荣誉称号的见义勇为人员，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给其颁发荣誉证书。

第十条  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可授予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：

（一）见义勇为事迹在区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；

（二）两次以上见义勇为并作出较大贡献的；

（三）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一条  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可授予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：

（一）见义勇为事迹在全市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；

（二）多次见义勇为并作出重大贡献的；

（三）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二条  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可授予市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：

（一）因见义勇为牺牲或者伤残的，且见义勇为事迹在全市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；

（二）因见义勇为作出特别重大贡献的；

（三）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三条  需要市人民政府奖励见义勇为人员的，区公安机关或者相关专业公安机关应当按照第六条的规定组织调查、核实和确认工作，提请市公安机关复核并向市人民政府申报批准。

需要区人民政府奖励见义勇为人员的，区公安机关或者相关专业公安机关应当按照第六条的规定组织调查、核实和确认工作，向其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申报批准。

第十四条  拟申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授予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，相应公安机关应当在申报前邀请专家学者、相关部门、见义勇为基金会和群众代表组成评审委员会，参与论证，提供咨询。

评审委员会的意见作为见义勇为评审和奖励的参考。

第十五条  市见义勇为荣誉称号每两年集中授予一次，市见义勇为模范不超过表彰总人数的10%。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，由区人民政府适时组织授予。

遇有重大事件、重要专项工作或者见义勇为人员作出重大贡献等特殊情况，确需授予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，可按照审批权限和程序及时办理。

第十六条  见义勇为群体中表现突出的个人，符合《南京市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和本办法规定的见义勇为个人奖励要求的，在给予见义勇为群体奖励的同时，可以按照规定给予个人奖励。

第十七条  区人民政府可以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南京警备区。
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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